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俊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姜百珊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7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650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廖俊爵與張翔政（張翔政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

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經原審有罪判決，被告張翔政

及檢察官均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均明知未領有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證，不得為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且其等

亦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許可文件。張翔政為避免其

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遭查緝，而於不詳時、

地，將其擔任負責人之成翔國際環保實業行（下稱成翔實業

行）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車牌及車牌號碼000-

0000號半拖車車牌取下影印，再剪取影印紙張上之英文字母

及阿拉伯數字，張貼於紙板，而偽造成「HAB-8968」號之車

牌2面，並於民國111年1月17日凌晨2、3時許前之某時，將

之懸掛於上開曳引車及半拖車（下稱本案曳引車）上行使，

足生損害於公路監理、警察機關對於交通違規事件取締、違

法案件查緝之正確性。嗣張翔政、廖俊爵即共同基於非法清

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廖俊爵於同日凌晨1時47分

許，先行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

本案小客車），前往由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管理位在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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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路與○○○路交岔路口旁之臺中市○○區○○段00

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勘查，再於同日凌晨2時5

8分許，前往同區○○路與○○路口，與載有自○○市○○

區一帶載運營建及拆除工程產生、核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磚

塊、砂土及雜物等營建混合廢棄物、由張翔政所駕駛之本案

曳引車會合，張翔政再將上開廢棄物載至本案土地上傾倒棄

置，以此方式非法清理廢棄物。嗣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職員接

獲民眾通報，向警報案，經警調閱路口監視錄影，並於同年

2月21日上午10時33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

索票，前往苗栗縣○○鄉○○村000○0號張翔政之居所執行

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偽造之紙車牌2面。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下

稱被告）廖俊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

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

（見原審卷第113至11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

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

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爰依上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

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有證據能力。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廖俊爵對於其有於上開時、地，駕駛本案小客車前

往本案土地，後與張翔政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會合再次前往本

案土地等情，供承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理廢棄物之

犯行，於原審及本院辯稱：張翔政只有叫我開去本案土地，

但我不知道他是要倒廢棄物，我有問他要幹嘛，他叫我不要

問那麼多。如果我知道他會傾倒廢棄物，我不會跟他去。他

那時候打給我，跟我講說要帶成品（石頭）載上去桃園，成

品就是原料洗出來的砂石，他是約在中清交流道那邊，要跟

我講工作…我會進去本案土地繞一圈，是他叫我開過去的，

我問他要幹嘛，他叫我不要問那麼多，叫我等他一下這樣

子，我就回家了。如果我真的跟他有做，我也沒有得到什麼

好處，我也沒有拿到什麼金錢。他進去裡面繞一圈以後，等

他出來，他那時候打電話給我叫我走了，當時我在電話中有

問他，你是不是有進去偷倒東西？他說沒有等語。辯護人則

為被告廖俊爵辯護稱：從監視器畫面這些照片可以看出駕駛

曳引車為張翔政，而被告廖俊爵駕駛為小客車，是以實際從

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

廖俊爵。本案並無直接證據證明被告廖俊爵涉犯廢棄物清理

法之行為，又無證據顯示其與被告張翔政間犯意聯絡，不應

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應論以無罪。縱認被告廖

俊爵有犯罪行為，然其所擔當之角色，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

場現勘，其刑度應較張翔政為輕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廖俊爵有於111年1月17日凌晨1時47分許駕駛本案小客

車前往本案土地，嗣於同日凌晨2時58分許，與駕駛載有營

建混合廢棄物之同案被告張翔政一同前往本案土地，同案被

告張翔政並將該等廢棄物傾倒至本案土地等情，為被告廖俊

爵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

告張翔政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見偵卷第79

至86頁，原審卷第347至351、404至407頁）之情節大致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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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且有員警111年2月15日職務報告（見他卷第9至67

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環境稽查紀錄表翻拍照片

及現場勘查照片（見他卷第77、79至83頁）、本案小客車、

本案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

料報表（見他卷第97至103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

日、27日環境稽查紀錄表翻拍照片（見他卷第105、107

頁）、○○○○科技有限公司及○○企業有限公司之公司基

本資料（見他卷第109、111頁）、111年2月21日苗栗縣○○

鄉○○村00鄰000○0號搜索現場照片（見偵卷第76頁）、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11年2月21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及扣案物照片（見偵卷第101至

107、165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27日環境稽查

紀錄表（見偵卷第117、119頁）、成翔實業行及○○工程有

限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資料

（見偵卷第167至170頁）、成翔實業行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之公司、有限合夥及商業登記資訊資料（見偵卷第

191至192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9月20日中市環稽字第11

10102107號函（見偵卷第199至200頁）、臺中市環保局112

年3月9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22782號函、 111年7月29日中

市環稽字第1110079413號函、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111年7月29日裁處書、送達證書及電話紀錄（見原審卷第61

至70頁）等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於警詢供稱：我是隨便挑空曠的

地方傾倒我自己承包工地產生的廢棄物，我麻煩被告廖俊爵

駕駛本案自小客車幫我把風，我沒有委託被告廖俊爵幫我找

傾倒廢棄物的地點等語（見偵卷第83至85頁）。則同案被告

張翔政已具體敘明本案清理廢棄物時其與被告廖俊爵間之分

工，且未見其撇清自身涉嫌罪責部分，其於原審審理時亦具

結證稱：警詢筆錄是我親自簽名，當時沒有人指使我或強迫

我怎麼說等語（見原審卷第406頁），足認同案被告張翔政

該次警詢所為供述，應堪採信。被告廖俊爵於偵查及原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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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承：張翔政叫我去看本案土地，我跟他用電話聯絡，我依

照指示，開到本案土地，他叫我開進去，後來我開出來後，

張翔政就直接開進去；我有開本案小客車去本案土地，是張

翔政叫我自己開過去，我開過去繞了1圈就出來，之後我就

在交流道等張翔政駕駛的曳引車，我們再一起過去等語（見

偵卷第178頁，原審卷第313頁）。又依照卷附之監視器畫面

截圖顯示（見他卷第19至37頁），本案小客車先前往本案土

地，嗣開往交流道口，與本案曳引車會合，由本案小客車在

前、本案曳引車在後之順序，開往本案土地，復二車於3分

鐘左右之時間以相同順序駕車離去，與被告廖俊爵所稱互核

尚屬一致。綜核上情，本案土地應係同案被告張翔政所挑選

之傾倒廢棄物地點，被告廖俊爵則受同案被告張翔政指示，

先行至本案土地勘查，後與同案被告張翔政駕駛之本案曳引

車碰面，兩車再一同開往本案土地，由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

廢棄物，被告廖俊爵於本案土地外把風，末二人駕車逃逸。

　㈢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改稱：本案與被告廖俊爵無關；我當

初有叫被告廖俊爵去本案土地，被告廖俊爵問我要做什麼，

我叫他不要問那麼多，後來我開拖車進去，被告廖俊爵有問

我是不是偷倒東西，我說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350、405至

406頁），惟此部分已與其警詢所述上情明顯不符。參以同

案被告張翔政前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稱：當時我倒完之後，

請被告廖俊爵載我去臺中辦事，但後來我自己開本案曳引車

離開，我不知道被告廖俊爵為什麼跟著我（見原審卷第350

頁），復於同日供稱：我先開本案小客車找到傾倒的本案土

地，後來再開本案小客車到交流道，再開本案曳引車云云

（見原審卷第350頁），就本案小客車何時出現在本案土地

附近，先稱是其傾倒後因要請被告廖俊爵載人才出現，後稱

是傾倒前其本人即駕駛該本案小客車找到本案土地，所述互

有矛盾，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翻異之詞可否憑採，即有疑

義。又此亦與被告廖俊爵自陳其當天確有先駕駛本案小客車

至本案土地，嗣於交流道與駕駛本案曳引車之同案被告張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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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會合乙情歧異。顯見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上述翻異供

述，無非事後袒護被告廖俊爵之詞，自不足採為對被告廖俊

爵有利之認定。

　㈣辯護人雖以被告廖俊爵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實際從事廢

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

爵，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等詞為被告廖俊爵

置辯。惟按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其他共

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

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

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

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

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

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

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尤其在行為人係複數之情況

下，倘於事前或事中預見其結果，猶出於默示之犯意聯絡，

分工合作，終致結果發生，即應就犯罪之全部結果，共同負

責。換言之，數行為人基於對被害人為犯罪行為之犯意聯

絡，於該行為實行之前或行為之際，若在主觀上已預見自己

或共同正犯可能之犯罪行為有足以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性存

在，卻仍容認、默許共同正犯為之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均

屬故意之範圍。是被告廖俊爵雖未親自為清理廢棄物之行

為，然其先至本案土地現場勘查，嗣與同案被告張翔政共同

前往本案土地，並在旁把風，待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完廢棄

物後，兩人始各自駕車離去，業已認定如前所述，況被告廖

俊爵於警詢時陳稱：我是受張翔政委託去本案土地檢查土地

性質，他可能是怕曳引車的車輪會陷在本案土地內卡著出不

來等語（見偵卷第91頁）；偵查時陳稱：我是開拖車的，是

聯結車司機，我跟張翔政用電話聯繫，我依照他的指示，開

到本案土地，我有問他要來倒料嗎，他說他空車等語（見偵

卷第178頁）；於原審112年4月25日準備程序中自陳：張翔

政自己開車進去本案土地，他出來後我有問他是不是要偷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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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他說沒有，我也沒有進去查看就離開了等語（見原審卷

第101頁）；於原審113年3月28日準備程序中陳稱：張翔政

只叫我開去本案土地，我後來有問他車上有沒有載料，他說

沒有，本案曳引車在現場做何事我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

313頁），則被告廖俊爵之職業既為聯結車司機，其就聯結

車、曳引車等車上是否載有貨物之行駛狀況差異應十分瞭

解，即其對於曳引車是否為空車亦或是載有廢棄物應可區

辨，是同案被告張翔政所駕駛之曳引車前往本案土地傾倒完

廢棄物後，前後行駛及車斗之狀態差異被告廖俊爵應可明顯

區分，且其前開所述，亦可徵其知悉同案被告張翔政前往本

案土地是為了傾倒廢棄物，因裝載滿車之曳引車始有陷入土

地之可能，「倒料」亦屬於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時常用之詞

彙，被告廖俊爵即因知悉同案被告張翔政係傾倒廢棄物，才

會於警詢特別表示有詢問同案被告張翔政是否欲「倒料」，

同案被告張翔政表示沒有，以此欲顯示其沒有參與同案被告

張翔政清理廢棄物之犯行而脫免責任，然從其上開所辯，反

可證其知悉先行勘查土地是為了要確認同案被告張翔政所駕

駛、裝載廢棄物之本案曳引車是否可能會有陷於本案土地之

風險，其後與同案被告張翔政一同至本案土地亦係替同案被

告張翔政傾倒廢棄物時把風。故被告廖俊爵主觀上知悉同案

同案被告張翔政要清理廢棄物，其等間就本案犯行存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致本案犯罪結果發生，被告廖俊爵即應就

犯罪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辯護人以被告廖俊爵只是開小

客車前往現場，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

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爵，主張被告廖俊爵與同案被告

張翔政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即難採憑。

　㈤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貯存、清除、處理」

之定義，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

之授權所頒定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2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之定義分

別如下：「一、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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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二、清除：指事業

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理：指下列行為：㈠中間

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

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

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

為。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

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

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

規定者。」上開辦法既係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制定頒行之行

政命令，並仍有效施行之中，自應依其定義認定廢棄物相關

業務各項行為之性質。再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

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3834號刑事判決參照）。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載運其承包

工地產生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本案土地丟棄，而本案土地並

非貯存廢棄物之場所，其擅自將上開廢棄物傾倒於本案土地

上，係屬違法處置廢棄物之行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所規定之「處理」行為，至為灼然。

　㈥被告廖俊爵雖曾辯稱：我進入本案土地是為了要幫同案被告

張翔政看土地地質，但我不清楚他為何要我去看地質及他要

做甚麼，本案土地是同案被告張翔政找的，我只是受他委託

去檢查該地之土地性質云云（見偵卷第89至91頁），然被告

廖俊爵於原審已供承：我沒有土地性質的相關專業執照（見

原審卷第313頁），被告廖俊爵既不具備檢測土地性質之專

業證照，同案被告張翔政何以委託其檢查土地性質而令其先

至本案土地勘查，況且同案被告張翔政亦未曾稱有令被告廖

俊爵檢測土地性質等語，被告廖俊爵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

詞，委無足採。

　㈦被告廖俊爵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聲請再傳喚證人即同案同案被

告張翔政，以證明被告廖俊爵與張翔政無犯意聯絡、行為分

擔等情（見本院卷第113頁），惟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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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已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且全案事證已明，故

無再傳訊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廖俊爵與同案同案被告張翔

政共犯本件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參、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俊爵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

清理廢棄物罪。

　㈡被告廖俊爵與張翔政就其等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廖俊爵前因重傷害案件，經本院於100年3月17日以100

年度上訴字第26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並經最高法院於

同年6月15日，以100年度台上字第319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

定，於107年10月12日縮刑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執行完畢

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原審卷

第17至40頁），其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

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

構成累犯。本院參酌偵查及公訴檢察官已於起訴書、原審及

本院審理程序中敘明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記錄及依法應加重

之理由，就前階段人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

刑之事項均加以闡釋說明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被告所犯前

案與本案罪質雖均不相同，然被告廖俊爵於前案徒刑執行完

畢後3年餘之時間，故意再犯本案，顯見法遵循意識不佳，

前案徒刑之執行警惕效果不彰，衡酌對被告廖俊爵適用累犯

規定加重其刑，並無致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

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

重其刑。

　㈣原審法院因認被告廖俊爵之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礎，審酌被告廖俊爵與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2人均未領有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從事本案棄置廢棄物犯行，

罔顧公益恣意違法，所為損及政府藉嚴審、控管廢棄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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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業者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

無視此舉將造成臺灣土地生態環境之破壞，對整體環境及國

民衛生造成危害，所為應嚴予非難，且未依臺中市環保局之

通知前往本案土地清除廢棄物，有臺中市環保局112年3月9

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22782號函（見原審卷第61頁）附卷可

稽，兼衡被告廖俊爵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司

機，月收入新臺幣（下同）20,000多元，已婚，育有2名未

成年子女，各94年次、106年次，要撫養父母（見原審卷第4

17頁）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

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廖俊爵供陳沒有獲得任何好處等語

（見原審卷第419頁），尚無從遽認其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

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犯罪所得等旨。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

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

行，並無可採如前述；另刑之量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

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

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

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

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

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

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

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辯護人以被告廖

俊爵所擔當之角色，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現勘，主張其刑

度應較同案被告張翔政為輕等語，惟查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

規定所列情狀，審酌被告廖俊爵犯罪之一切情狀而量刑，已

如前述，對此，檢察官亦表示稱：被告廖俊爵自始矢口否

認，與張翔政自始坦承犯行的態度相左，故原審量處被告廖

俊爵較張翔政較重之刑並無不妥，請駁回被告廖俊爵上訴等

語（見本院卷第123頁）。被告廖俊爵上訴無理由，應予以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子翔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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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發

　　　　　　　　　　　　　　　　　　　法　官　尚安雅

　　　　　　　　　　　　　　　　　　　法　官　許冰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粟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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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俊爵




選任辯護人  姜百珊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7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6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廖俊爵與張翔政（張翔政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經原審有罪判決，被告張翔政及檢察官均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均明知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不得為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且其等亦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許可文件。張翔政為避免其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遭查緝，而於不詳時、地，將其擔任負責人之成翔國際環保實業行（下稱成翔實業行）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車牌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車牌取下影印，再剪取影印紙張上之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張貼於紙板，而偽造成「HAB-8968」號之車牌2面，並於民國111年1月17日凌晨2、3時許前之某時，將之懸掛於上開曳引車及半拖車（下稱本案曳引車）上行使，足生損害於公路監理、警察機關對於交通違規事件取締、違法案件查緝之正確性。嗣張翔政、廖俊爵即共同基於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廖俊爵於同日凌晨1時47分許，先行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前往由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管理位在臺中市○○區○○路與○○○路交岔路口旁之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勘查，再於同日凌晨2時58分許，前往同區○○路與○○路口，與載有自○○市○○區一帶載運營建及拆除工程產生、核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磚塊、砂土及雜物等營建混合廢棄物、由張翔政所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會合，張翔政再將上開廢棄物載至本案土地上傾倒棄置，以此方式非法清理廢棄物。嗣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職員接獲民眾通報，向警報案，經警調閱路口監視錄影，並於同年2月21日上午10時33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前往苗栗縣○○鄉○○村000○0號張翔政之居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偽造之紙車牌2面。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廖俊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原審卷第113至11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廖俊爵對於其有於上開時、地，駕駛本案小客車前往本案土地，後與張翔政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會合再次前往本案土地等情，供承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於原審及本院辯稱：張翔政只有叫我開去本案土地，但我不知道他是要倒廢棄物，我有問他要幹嘛，他叫我不要問那麼多。如果我知道他會傾倒廢棄物，我不會跟他去。他那時候打給我，跟我講說要帶成品（石頭）載上去桃園，成品就是原料洗出來的砂石，他是約在中清交流道那邊，要跟我講工作…我會進去本案土地繞一圈，是他叫我開過去的，我問他要幹嘛，他叫我不要問那麼多，叫我等他一下這樣子，我就回家了。如果我真的跟他有做，我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我也沒有拿到什麼金錢。他進去裡面繞一圈以後，等他出來，他那時候打電話給我叫我走了，當時我在電話中有問他，你是不是有進去偷倒東西？他說沒有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廖俊爵辯護稱：從監視器畫面這些照片可以看出駕駛曳引車為張翔政，而被告廖俊爵駕駛為小客車，是以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爵。本案並無直接證據證明被告廖俊爵涉犯廢棄物清理法之行為，又無證據顯示其與被告張翔政間犯意聯絡，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應論以無罪。縱認被告廖俊爵有犯罪行為，然其所擔當之角色，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現勘，其刑度應較張翔政為輕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廖俊爵有於111年1月17日凌晨1時47分許駕駛本案小客車前往本案土地，嗣於同日凌晨2時58分許，與駕駛載有營建混合廢棄物之同案被告張翔政一同前往本案土地，同案被告張翔政並將該等廢棄物傾倒至本案土地等情，為被告廖俊爵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張翔政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見偵卷第79至86頁，原審卷第347至351、404至407頁）之情節大致吻合，且有員警111年2月15日職務報告（見他卷第9至67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環境稽查紀錄表翻拍照片及現場勘查照片（見他卷第77、79至83頁）、本案小客車、本案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他卷第97至103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27日環境稽查紀錄表翻拍照片（見他卷第105、107頁）、○○○○科技有限公司及○○企業有限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見他卷第109、111頁）、111年2月21日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搜索現場照片（見偵卷第76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11年2月21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及扣案物照片（見偵卷第101至 107、165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27日環境稽查紀錄表（見偵卷第117、119頁）、成翔實業行及○○工程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資料（見偵卷第167至170頁）、成翔實業行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公司、有限合夥及商業登記資訊資料（見偵卷第191至192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9月20日中市環稽字第1110102107號函（見偵卷第199至200頁）、臺中市環保局112年3月9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22782號函、 111年7月29日中市環稽字第1110079413號函、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111年7月29日裁處書、送達證書及電話紀錄（見原審卷第61至70頁）等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於警詢供稱：我是隨便挑空曠的地方傾倒我自己承包工地產生的廢棄物，我麻煩被告廖俊爵駕駛本案自小客車幫我把風，我沒有委託被告廖俊爵幫我找傾倒廢棄物的地點等語（見偵卷第83至85頁）。則同案被告張翔政已具體敘明本案清理廢棄物時其與被告廖俊爵間之分工，且未見其撇清自身涉嫌罪責部分，其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警詢筆錄是我親自簽名，當時沒有人指使我或強迫我怎麼說等語（見原審卷第406頁），足認同案被告張翔政該次警詢所為供述，應堪採信。被告廖俊爵於偵查及原審亦供承：張翔政叫我去看本案土地，我跟他用電話聯絡，我依照指示，開到本案土地，他叫我開進去，後來我開出來後，張翔政就直接開進去；我有開本案小客車去本案土地，是張翔政叫我自己開過去，我開過去繞了1圈就出來，之後我就在交流道等張翔政駕駛的曳引車，我們再一起過去等語（見偵卷第178頁，原審卷第313頁）。又依照卷附之監視器畫面截圖顯示（見他卷第19至37頁），本案小客車先前往本案土地，嗣開往交流道口，與本案曳引車會合，由本案小客車在前、本案曳引車在後之順序，開往本案土地，復二車於3分鐘左右之時間以相同順序駕車離去，與被告廖俊爵所稱互核尚屬一致。綜核上情，本案土地應係同案被告張翔政所挑選之傾倒廢棄物地點，被告廖俊爵則受同案被告張翔政指示，先行至本案土地勘查，後與同案被告張翔政駕駛之本案曳引車碰面，兩車再一同開往本案土地，由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廢棄物，被告廖俊爵於本案土地外把風，末二人駕車逃逸。
　㈢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改稱：本案與被告廖俊爵無關；我當初有叫被告廖俊爵去本案土地，被告廖俊爵問我要做什麼，我叫他不要問那麼多，後來我開拖車進去，被告廖俊爵有問我是不是偷倒東西，我說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350、405至406頁），惟此部分已與其警詢所述上情明顯不符。參以同案被告張翔政前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稱：當時我倒完之後，請被告廖俊爵載我去臺中辦事，但後來我自己開本案曳引車離開，我不知道被告廖俊爵為什麼跟著我（見原審卷第350頁），復於同日供稱：我先開本案小客車找到傾倒的本案土地，後來再開本案小客車到交流道，再開本案曳引車云云（見原審卷第350頁），就本案小客車何時出現在本案土地附近，先稱是其傾倒後因要請被告廖俊爵載人才出現，後稱是傾倒前其本人即駕駛該本案小客車找到本案土地，所述互有矛盾，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翻異之詞可否憑採，即有疑義。又此亦與被告廖俊爵自陳其當天確有先駕駛本案小客車至本案土地，嗣於交流道與駕駛本案曳引車之同案被告張翔政會合乙情歧異。顯見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上述翻異供述，無非事後袒護被告廖俊爵之詞，自不足採為對被告廖俊爵有利之認定。
　㈣辯護人雖以被告廖俊爵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爵，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等詞為被告廖俊爵置辯。惟按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其他共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尤其在行為人係複數之情況下，倘於事前或事中預見其結果，猶出於默示之犯意聯絡，分工合作，終致結果發生，即應就犯罪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換言之，數行為人基於對被害人為犯罪行為之犯意聯絡，於該行為實行之前或行為之際，若在主觀上已預見自己或共同正犯可能之犯罪行為有足以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性存在，卻仍容認、默許共同正犯為之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均屬故意之範圍。是被告廖俊爵雖未親自為清理廢棄物之行為，然其先至本案土地現場勘查，嗣與同案被告張翔政共同前往本案土地，並在旁把風，待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完廢棄物後，兩人始各自駕車離去，業已認定如前所述，況被告廖俊爵於警詢時陳稱：我是受張翔政委託去本案土地檢查土地性質，他可能是怕曳引車的車輪會陷在本案土地內卡著出不來等語（見偵卷第91頁）；偵查時陳稱：我是開拖車的，是聯結車司機，我跟張翔政用電話聯繫，我依照他的指示，開到本案土地，我有問他要來倒料嗎，他說他空車等語（見偵卷第178頁）；於原審112年4月25日準備程序中自陳：張翔政自己開車進去本案土地，他出來後我有問他是不是要偷倒料，他說沒有，我也沒有進去查看就離開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01頁）；於原審113年3月28日準備程序中陳稱：張翔政只叫我開去本案土地，我後來有問他車上有沒有載料，他說沒有，本案曳引車在現場做何事我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313頁），則被告廖俊爵之職業既為聯結車司機，其就聯結車、曳引車等車上是否載有貨物之行駛狀況差異應十分瞭解，即其對於曳引車是否為空車亦或是載有廢棄物應可區辨，是同案被告張翔政所駕駛之曳引車前往本案土地傾倒完廢棄物後，前後行駛及車斗之狀態差異被告廖俊爵應可明顯區分，且其前開所述，亦可徵其知悉同案被告張翔政前往本案土地是為了傾倒廢棄物，因裝載滿車之曳引車始有陷入土地之可能，「倒料」亦屬於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時常用之詞彙，被告廖俊爵即因知悉同案被告張翔政係傾倒廢棄物，才會於警詢特別表示有詢問同案被告張翔政是否欲「倒料」，同案被告張翔政表示沒有，以此欲顯示其沒有參與同案被告張翔政清理廢棄物之犯行而脫免責任，然從其上開所辯，反可證其知悉先行勘查土地是為了要確認同案被告張翔政所駕駛、裝載廢棄物之本案曳引車是否可能會有陷於本案土地之風險，其後與同案被告張翔政一同至本案土地亦係替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廢棄物時把風。故被告廖俊爵主觀上知悉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要清理廢棄物，其等間就本案犯行存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致本案犯罪結果發生，被告廖俊爵即應就犯罪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辯護人以被告廖俊爵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爵，主張被告廖俊爵與同案被告張翔政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即難採憑。
　㈤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貯存、清除、處理」之定義，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之授權所頒定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之定義分別如下：「一、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二、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理：指下列行為：㈠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上開辦法既係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制定頒行之行政命令，並仍有效施行之中，自應依其定義認定廢棄物相關業務各項行為之性質。再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34號刑事判決參照）。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載運其承包工地產生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本案土地丟棄，而本案土地並非貯存廢棄物之場所，其擅自將上開廢棄物傾倒於本案土地上，係屬違法處置廢棄物之行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處理」行為，至為灼然。
　㈥被告廖俊爵雖曾辯稱：我進入本案土地是為了要幫同案被告張翔政看土地地質，但我不清楚他為何要我去看地質及他要做甚麼，本案土地是同案被告張翔政找的，我只是受他委託去檢查該地之土地性質云云（見偵卷第89至91頁），然被告廖俊爵於原審已供承：我沒有土地性質的相關專業執照（見原審卷第313頁），被告廖俊爵既不具備檢測土地性質之專業證照，同案被告張翔政何以委託其檢查土地性質而令其先至本案土地勘查，況且同案被告張翔政亦未曾稱有令被告廖俊爵檢測土地性質等語，被告廖俊爵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採。
　㈦被告廖俊爵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聲請再傳喚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以證明被告廖俊爵與張翔政無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等情（見本院卷第113頁），惟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已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且全案事證已明，故無再傳訊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廖俊爵與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共犯本件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俊爵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㈡被告廖俊爵與張翔政就其等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廖俊爵前因重傷害案件，經本院於100年3月17日以100年度上訴字第26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並經最高法院於同年6月15日，以100年度台上字第319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07年10月12日縮刑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7至40頁），其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構成累犯。本院參酌偵查及公訴檢察官已於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審理程序中敘明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記錄及依法應加重之理由，就前階段人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加以闡釋說明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罪質雖均不相同，然被告廖俊爵於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3年餘之時間，故意再犯本案，顯見法遵循意識不佳，前案徒刑之執行警惕效果不彰，衡酌對被告廖俊爵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致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原審法院因認被告廖俊爵之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廖俊爵與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2人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從事本案棄置廢棄物犯行，罔顧公益恣意違法，所為損及政府藉嚴審、控管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無視此舉將造成臺灣土地生態環境之破壞，對整體環境及國民衛生造成危害，所為應嚴予非難，且未依臺中市環保局之通知前往本案土地清除廢棄物，有臺中市環保局112年3月9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22782號函（見原審卷第61頁）附卷可稽，兼衡被告廖俊爵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司機，月收入新臺幣（下同）20,000多元，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各94年次、106年次，要撫養父母（見原審卷第417頁）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廖俊爵供陳沒有獲得任何好處等語（見原審卷第419頁），尚無從遽認其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犯罪所得等旨。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並無可採如前述；另刑之量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辯護人以被告廖俊爵所擔當之角色，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現勘，主張其刑度應較同案被告張翔政為輕等語，惟查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規定所列情狀，審酌被告廖俊爵犯罪之一切情狀而量刑，已如前述，對此，檢察官亦表示稱：被告廖俊爵自始矢口否認，與張翔政自始坦承犯行的態度相左，故原審量處被告廖俊爵較張翔政較重之刑並無不妥，請駁回被告廖俊爵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被告廖俊爵上訴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子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發
　　　　　　　　　　　　　　　　　　　法　官　尚安雅
　　　　　　　　　　　　　　　　　　　法　官　許冰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粟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俊爵


選任辯護人  姜百珊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7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650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廖俊爵與張翔政（張翔政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
    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經原審有罪判決，被告張翔政
    及檢察官均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均明知未領有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證，不得為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且其等
    亦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許可文件。張翔政為避免其
    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遭查緝，而於不詳時、地
    ，將其擔任負責人之成翔國際環保實業行（下稱成翔實業行
    ）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車牌及車牌號碼000-00
    00號半拖車車牌取下影印，再剪取影印紙張上之英文字母及
    阿拉伯數字，張貼於紙板，而偽造成「HAB-8968」號之車牌
    2面，並於民國111年1月17日凌晨2、3時許前之某時，將之
    懸掛於上開曳引車及半拖車（下稱本案曳引車）上行使，足
    生損害於公路監理、警察機關對於交通違規事件取締、違法
    案件查緝之正確性。嗣張翔政、廖俊爵即共同基於非法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廖俊爵於同日凌晨1時47分許
    ，先行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
    案小客車），前往由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管理位在臺中市○○區
    ○○路與○○○路交岔路口旁之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國有土
    地（下稱本案土地）勘查，再於同日凌晨2時58分許，前往
    同區○○路與○○路口，與載有自○○市○○區一帶載運營建及拆除
    工程產生、核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磚塊、砂土及雜物等營建
    混合廢棄物、由張翔政所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會合，張翔政再
    將上開廢棄物載至本案土地上傾倒棄置，以此方式非法清理
    廢棄物。嗣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職員接獲民眾通報，向警報案
    ，經警調閱路口監視錄影，並於同年2月21日上午10時33分
    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前往苗栗縣○○鄉
    ○○村000○0號張翔政之居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偽造之
    紙車牌2面。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下
    稱被告）廖俊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
    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
    見原審卷第113至11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
    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
    依上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
    ，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廖俊爵對於其有於上開時、地，駕駛本案小客車前
    往本案土地，後與張翔政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會合再次前往本
    案土地等情，供承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理廢棄物之
    犯行，於原審及本院辯稱：張翔政只有叫我開去本案土地，
    但我不知道他是要倒廢棄物，我有問他要幹嘛，他叫我不要
    問那麼多。如果我知道他會傾倒廢棄物，我不會跟他去。他
    那時候打給我，跟我講說要帶成品（石頭）載上去桃園，成
    品就是原料洗出來的砂石，他是約在中清交流道那邊，要跟
    我講工作…我會進去本案土地繞一圈，是他叫我開過去的，
    我問他要幹嘛，他叫我不要問那麼多，叫我等他一下這樣子
    ，我就回家了。如果我真的跟他有做，我也沒有得到什麼好
    處，我也沒有拿到什麼金錢。他進去裡面繞一圈以後，等他
    出來，他那時候打電話給我叫我走了，當時我在電話中有問
    他，你是不是有進去偷倒東西？他說沒有等語。辯護人則為
    被告廖俊爵辯護稱：從監視器畫面這些照片可以看出駕駛曳
    引車為張翔政，而被告廖俊爵駕駛為小客車，是以實際從事
    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
    俊爵。本案並無直接證據證明被告廖俊爵涉犯廢棄物清理法
    之行為，又無證據顯示其與被告張翔政間犯意聯絡，不應論
    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應論以無罪。縱認被告廖俊
    爵有犯罪行為，然其所擔當之角色，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
    現勘，其刑度應較張翔政為輕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廖俊爵有於111年1月17日凌晨1時47分許駕駛本案小客車
    前往本案土地，嗣於同日凌晨2時58分許，與駕駛載有營建
    混合廢棄物之同案被告張翔政一同前往本案土地，同案被告
    張翔政並將該等廢棄物傾倒至本案土地等情，為被告廖俊爵
    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
    張翔政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見偵卷第79至
    86頁，原審卷第347至351、404至407頁）之情節大致吻合，
    且有員警111年2月15日職務報告（見他卷第9至67頁）、臺
    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環境稽查紀錄表翻拍照片及現場勘
    查照片（見他卷第77、79至83頁）、本案小客車、本案曳引
    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見他卷第97至103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27日
    環境稽查紀錄表翻拍照片（見他卷第105、107頁）、○○○○科
    技有限公司及○○企業有限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見他卷第10
    9、111頁）、111年2月21日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搜
    索現場照片（見偵卷第76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111年2月21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
    據及扣案物照片（見偵卷第101至 107、165頁）、臺中市環
    保局111年1月23日、27日環境稽查紀錄表（見偵卷第117、1
    19頁）、成翔實業行及○○工程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資料（見偵卷第167至170頁）、
    成翔實業行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公司、有限合夥
    及商業登記資訊資料（見偵卷第191至192頁）、臺中市環保
    局111年9月20日中市環稽字第1110102107號函（見偵卷第19
    9至200頁）、臺中市環保局112年3月9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
    22782號函、 111年7月29日中市環稽字第1110079413號函、
    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111年7月29日裁處書、送達證
    書及電話紀錄（見原審卷第61至70頁）等在卷可佐，是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於警詢供稱：我是隨便挑空曠的
    地方傾倒我自己承包工地產生的廢棄物，我麻煩被告廖俊爵
    駕駛本案自小客車幫我把風，我沒有委託被告廖俊爵幫我找
    傾倒廢棄物的地點等語（見偵卷第83至85頁）。則同案被告
    張翔政已具體敘明本案清理廢棄物時其與被告廖俊爵間之分
    工，且未見其撇清自身涉嫌罪責部分，其於原審審理時亦具
    結證稱：警詢筆錄是我親自簽名，當時沒有人指使我或強迫
    我怎麼說等語（見原審卷第406頁），足認同案被告張翔政
    該次警詢所為供述，應堪採信。被告廖俊爵於偵查及原審亦
    供承：張翔政叫我去看本案土地，我跟他用電話聯絡，我依
    照指示，開到本案土地，他叫我開進去，後來我開出來後，
    張翔政就直接開進去；我有開本案小客車去本案土地，是張
    翔政叫我自己開過去，我開過去繞了1圈就出來，之後我就
    在交流道等張翔政駕駛的曳引車，我們再一起過去等語（見
    偵卷第178頁，原審卷第313頁）。又依照卷附之監視器畫面
    截圖顯示（見他卷第19至37頁），本案小客車先前往本案土
    地，嗣開往交流道口，與本案曳引車會合，由本案小客車在
    前、本案曳引車在後之順序，開往本案土地，復二車於3分
    鐘左右之時間以相同順序駕車離去，與被告廖俊爵所稱互核
    尚屬一致。綜核上情，本案土地應係同案被告張翔政所挑選
    之傾倒廢棄物地點，被告廖俊爵則受同案被告張翔政指示，
    先行至本案土地勘查，後與同案被告張翔政駕駛之本案曳引
    車碰面，兩車再一同開往本案土地，由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
    廢棄物，被告廖俊爵於本案土地外把風，末二人駕車逃逸。
　㈢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改稱：本案與被告廖俊爵無關；我當
    初有叫被告廖俊爵去本案土地，被告廖俊爵問我要做什麼，
    我叫他不要問那麼多，後來我開拖車進去，被告廖俊爵有問
    我是不是偷倒東西，我說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350、405至
    406頁），惟此部分已與其警詢所述上情明顯不符。參以同
    案被告張翔政前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稱：當時我倒完之後，
    請被告廖俊爵載我去臺中辦事，但後來我自己開本案曳引車
    離開，我不知道被告廖俊爵為什麼跟著我（見原審卷第350
    頁），復於同日供稱：我先開本案小客車找到傾倒的本案土
    地，後來再開本案小客車到交流道，再開本案曳引車云云（
    見原審卷第350頁），就本案小客車何時出現在本案土地附
    近，先稱是其傾倒後因要請被告廖俊爵載人才出現，後稱是
    傾倒前其本人即駕駛該本案小客車找到本案土地，所述互有
    矛盾，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翻異之詞可否憑採，即有疑義
    。又此亦與被告廖俊爵自陳其當天確有先駕駛本案小客車至
    本案土地，嗣於交流道與駕駛本案曳引車之同案被告張翔政
    會合乙情歧異。顯見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上述翻異供述，
    無非事後袒護被告廖俊爵之詞，自不足採為對被告廖俊爵有
    利之認定。
　㈣辯護人雖以被告廖俊爵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實際從事廢
    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
    爵，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等詞為被告廖俊爵
    置辯。惟按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其他共
    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
    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
    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
    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
    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
    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
    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尤其在行為人係複數之情況下
    ，倘於事前或事中預見其結果，猶出於默示之犯意聯絡，分
    工合作，終致結果發生，即應就犯罪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
    。換言之，數行為人基於對被害人為犯罪行為之犯意聯絡，
    於該行為實行之前或行為之際，若在主觀上已預見自己或共
    同正犯可能之犯罪行為有足以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性存在，
    卻仍容認、默許共同正犯為之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均屬故
    意之範圍。是被告廖俊爵雖未親自為清理廢棄物之行為，然
    其先至本案土地現場勘查，嗣與同案被告張翔政共同前往本
    案土地，並在旁把風，待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完廢棄物後，
    兩人始各自駕車離去，業已認定如前所述，況被告廖俊爵於
    警詢時陳稱：我是受張翔政委託去本案土地檢查土地性質，
    他可能是怕曳引車的車輪會陷在本案土地內卡著出不來等語
    （見偵卷第91頁）；偵查時陳稱：我是開拖車的，是聯結車
    司機，我跟張翔政用電話聯繫，我依照他的指示，開到本案
    土地，我有問他要來倒料嗎，他說他空車等語（見偵卷第17
    8頁）；於原審112年4月25日準備程序中自陳：張翔政自己
    開車進去本案土地，他出來後我有問他是不是要偷倒料，他
    說沒有，我也沒有進去查看就離開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01
    頁）；於原審113年3月28日準備程序中陳稱：張翔政只叫我
    開去本案土地，我後來有問他車上有沒有載料，他說沒有，
    本案曳引車在現場做何事我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313頁
    ），則被告廖俊爵之職業既為聯結車司機，其就聯結車、曳
    引車等車上是否載有貨物之行駛狀況差異應十分瞭解，即其
    對於曳引車是否為空車亦或是載有廢棄物應可區辨，是同案
    被告張翔政所駕駛之曳引車前往本案土地傾倒完廢棄物後，
    前後行駛及車斗之狀態差異被告廖俊爵應可明顯區分，且其
    前開所述，亦可徵其知悉同案被告張翔政前往本案土地是為
    了傾倒廢棄物，因裝載滿車之曳引車始有陷入土地之可能，
    「倒料」亦屬於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時常用之詞彙，被告廖俊
    爵即因知悉同案被告張翔政係傾倒廢棄物，才會於警詢特別
    表示有詢問同案被告張翔政是否欲「倒料」，同案被告張翔
    政表示沒有，以此欲顯示其沒有參與同案被告張翔政清理廢
    棄物之犯行而脫免責任，然從其上開所辯，反可證其知悉先
    行勘查土地是為了要確認同案被告張翔政所駕駛、裝載廢棄
    物之本案曳引車是否可能會有陷於本案土地之風險，其後與
    同案被告張翔政一同至本案土地亦係替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
    廢棄物時把風。故被告廖俊爵主觀上知悉同案同案被告張翔
    政要清理廢棄物，其等間就本案犯行存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致本案犯罪結果發生，被告廖俊爵即應就犯罪之全部結
    果，共同負責。辯護人以被告廖俊爵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
    ，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
    ，非被告廖俊爵，主張被告廖俊爵與同案被告張翔政不應論
    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即難採憑。
　㈤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貯存、清除、處理」之
    定義，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之
    授權所頒定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2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之定義分別如
    下：「一、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
    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二、清除：指事業廢棄
    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理：指下列行為：㈠中間處理
    ：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
    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
    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㈡最
    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
    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
    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
    」上開辦法既係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制定頒行之行政命令，
    並仍有效施行之中，自應依其定義認定廢棄物相關業務各項
    行為之性質。再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
    傾倒則屬「處理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34號
    刑事判決參照）。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載運其承包工地產生
    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本案土地丟棄，而本案土地並非貯存廢
    棄物之場所，其擅自將上開廢棄物傾倒於本案土地上，係屬
    違法處置廢棄物之行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
    定之「處理」行為，至為灼然。
　㈥被告廖俊爵雖曾辯稱：我進入本案土地是為了要幫同案被告
    張翔政看土地地質，但我不清楚他為何要我去看地質及他要
    做甚麼，本案土地是同案被告張翔政找的，我只是受他委託
    去檢查該地之土地性質云云（見偵卷第89至91頁），然被告
    廖俊爵於原審已供承：我沒有土地性質的相關專業執照（見
    原審卷第313頁），被告廖俊爵既不具備檢測土地性質之專
    業證照，同案被告張翔政何以委託其檢查土地性質而令其先
    至本案土地勘查，況且同案被告張翔政亦未曾稱有令被告廖
    俊爵檢測土地性質等語，被告廖俊爵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
    ，委無足採。
　㈦被告廖俊爵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聲請再傳喚證人即同案同案被
    告張翔政，以證明被告廖俊爵與張翔政無犯意聯絡、行為分
    擔等情（見本院卷第113頁），惟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
    政已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且全案事證已明，故
    無再傳訊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廖俊爵與同案同案被告張翔
    政共犯本件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參、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俊爵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
    理廢棄物罪。
　㈡被告廖俊爵與張翔政就其等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廖俊爵前因重傷害案件，經本院於100年3月17日以100年
    度上訴字第26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並經最高法院於同
    年6月15日，以100年度台上字第319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於107年10月12日縮刑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執行完畢等情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7
    至40頁），其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
    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構成
    累犯。本院參酌偵查及公訴檢察官已於起訴書、原審及本院
    審理程序中敘明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記錄及依法應加重之理
    由，就前階段人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
    事項均加以闡釋說明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被告所犯前案與
    本案罪質雖均不相同，然被告廖俊爵於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
    3年餘之時間，故意再犯本案，顯見法遵循意識不佳，前案
    徒刑之執行警惕效果不彰，衡酌對被告廖俊爵適用累犯規定
    加重其刑，並無致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
    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
　㈣原審法院因認被告廖俊爵之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礎，審酌被告廖俊爵與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2人均未領有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從事本案棄置廢棄物犯行，
    罔顧公益恣意違法，所為損及政府藉嚴審、控管廢棄物清除
    處理業者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
    無視此舉將造成臺灣土地生態環境之破壞，對整體環境及國
    民衛生造成危害，所為應嚴予非難，且未依臺中市環保局之
    通知前往本案土地清除廢棄物，有臺中市環保局112年3月9
    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22782號函（見原審卷第61頁）附卷可
    稽，兼衡被告廖俊爵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司
    機，月收入新臺幣（下同）20,000多元，已婚，育有2名未
    成年子女，各94年次、106年次，要撫養父母（見原審卷第4
    17頁）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
    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廖俊爵供陳沒有獲得任何好處等語
    （見原審卷第419頁），尚無從遽認其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
    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犯罪所得等旨。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
    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
    ，並無可採如前述；另刑之量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
    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
    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
    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
    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
    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
    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辯護人以被告廖俊
    爵所擔當之角色，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現勘，主張其刑度
    應較同案被告張翔政為輕等語，惟查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規
    定所列情狀，審酌被告廖俊爵犯罪之一切情狀而量刑，已如
    前述，對此，檢察官亦表示稱：被告廖俊爵自始矢口否認，
    與張翔政自始坦承犯行的態度相左，故原審量處被告廖俊爵
    較張翔政較重之刑並無不妥，請駁回被告廖俊爵上訴等語（
    見本院卷第123頁）。被告廖俊爵上訴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子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發
　　　　　　　　　　　　　　　　　　　法　官　尚安雅
　　　　　　　　　　　　　　　　　　　法　官　許冰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粟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7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俊爵


選任辯護人  姜百珊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7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6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廖俊爵與張翔政（張翔政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經原審有罪判決，被告張翔政及檢察官均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均明知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不得為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且其等亦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許可文件。張翔政為避免其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遭查緝，而於不詳時、地，將其擔任負責人之成翔國際環保實業行（下稱成翔實業行）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車牌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半拖車車牌取下影印，再剪取影印紙張上之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張貼於紙板，而偽造成「HAB-8968」號之車牌2面，並於民國111年1月17日凌晨2、3時許前之某時，將之懸掛於上開曳引車及半拖車（下稱本案曳引車）上行使，足生損害於公路監理、警察機關對於交通違規事件取締、違法案件查緝之正確性。嗣張翔政、廖俊爵即共同基於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廖俊爵於同日凌晨1時47分許，先行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前往由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管理位在臺中市○○區○○路與○○○路交岔路口旁之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勘查，再於同日凌晨2時58分許，前往同區○○路與○○路口，與載有自○○市○○區一帶載運營建及拆除工程產生、核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磚塊、砂土及雜物等營建混合廢棄物、由張翔政所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會合，張翔政再將上開廢棄物載至本案土地上傾倒棄置，以此方式非法清理廢棄物。嗣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職員接獲民眾通報，向警報案，經警調閱路口監視錄影，並於同年2月21日上午10時33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前往苗栗縣○○鄉○○村000○0號張翔政之居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上開偽造之紙車牌2面。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廖俊爵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原審卷第113至11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廖俊爵對於其有於上開時、地，駕駛本案小客車前往本案土地，後與張翔政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會合再次前往本案土地等情，供承不諱，然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於原審及本院辯稱：張翔政只有叫我開去本案土地，但我不知道他是要倒廢棄物，我有問他要幹嘛，他叫我不要問那麼多。如果我知道他會傾倒廢棄物，我不會跟他去。他那時候打給我，跟我講說要帶成品（石頭）載上去桃園，成品就是原料洗出來的砂石，他是約在中清交流道那邊，要跟我講工作…我會進去本案土地繞一圈，是他叫我開過去的，我問他要幹嘛，他叫我不要問那麼多，叫我等他一下這樣子，我就回家了。如果我真的跟他有做，我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我也沒有拿到什麼金錢。他進去裡面繞一圈以後，等他出來，他那時候打電話給我叫我走了，當時我在電話中有問他，你是不是有進去偷倒東西？他說沒有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廖俊爵辯護稱：從監視器畫面這些照片可以看出駕駛曳引車為張翔政，而被告廖俊爵駕駛為小客車，是以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爵。本案並無直接證據證明被告廖俊爵涉犯廢棄物清理法之行為，又無證據顯示其與被告張翔政間犯意聯絡，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應論以無罪。縱認被告廖俊爵有犯罪行為，然其所擔當之角色，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現勘，其刑度應較張翔政為輕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廖俊爵有於111年1月17日凌晨1時47分許駕駛本案小客車前往本案土地，嗣於同日凌晨2時58分許，與駕駛載有營建混合廢棄物之同案被告張翔政一同前往本案土地，同案被告張翔政並將該等廢棄物傾倒至本案土地等情，為被告廖俊爵所不否認（見原審卷第101至102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張翔政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見偵卷第79至86頁，原審卷第347至351、404至407頁）之情節大致吻合，且有員警111年2月15日職務報告（見他卷第9至67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環境稽查紀錄表翻拍照片及現場勘查照片（見他卷第77、79至83頁）、本案小客車、本案曳引車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他卷第97至103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27日環境稽查紀錄表翻拍照片（見他卷第105、107頁）、○○○○科技有限公司及○○企業有限公司之公司基本資料（見他卷第109、111頁）、111年2月21日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搜索現場照片（見偵卷第76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11年2月21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及扣案物照片（見偵卷第101至 107、165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1月23日、27日環境稽查紀錄表（見偵卷第117、119頁）、成翔實業行及○○工程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資料（見偵卷第167至170頁）、成翔實業行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公司、有限合夥及商業登記資訊資料（見偵卷第191至192頁）、臺中市環保局111年9月20日中市環稽字第1110102107號函（見偵卷第199至200頁）、臺中市環保局112年3月9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22782號函、 111年7月29日中市環稽字第1110079413號函、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111年7月29日裁處書、送達證書及電話紀錄（見原審卷第61至70頁）等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於警詢供稱：我是隨便挑空曠的地方傾倒我自己承包工地產生的廢棄物，我麻煩被告廖俊爵駕駛本案自小客車幫我把風，我沒有委託被告廖俊爵幫我找傾倒廢棄物的地點等語（見偵卷第83至85頁）。則同案被告張翔政已具體敘明本案清理廢棄物時其與被告廖俊爵間之分工，且未見其撇清自身涉嫌罪責部分，其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警詢筆錄是我親自簽名，當時沒有人指使我或強迫我怎麼說等語（見原審卷第406頁），足認同案被告張翔政該次警詢所為供述，應堪採信。被告廖俊爵於偵查及原審亦供承：張翔政叫我去看本案土地，我跟他用電話聯絡，我依照指示，開到本案土地，他叫我開進去，後來我開出來後，張翔政就直接開進去；我有開本案小客車去本案土地，是張翔政叫我自己開過去，我開過去繞了1圈就出來，之後我就在交流道等張翔政駕駛的曳引車，我們再一起過去等語（見偵卷第178頁，原審卷第313頁）。又依照卷附之監視器畫面截圖顯示（見他卷第19至37頁），本案小客車先前往本案土地，嗣開往交流道口，與本案曳引車會合，由本案小客車在前、本案曳引車在後之順序，開往本案土地，復二車於3分鐘左右之時間以相同順序駕車離去，與被告廖俊爵所稱互核尚屬一致。綜核上情，本案土地應係同案被告張翔政所挑選之傾倒廢棄物地點，被告廖俊爵則受同案被告張翔政指示，先行至本案土地勘查，後與同案被告張翔政駕駛之本案曳引車碰面，兩車再一同開往本案土地，由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廢棄物，被告廖俊爵於本案土地外把風，末二人駕車逃逸。
　㈢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改稱：本案與被告廖俊爵無關；我當初有叫被告廖俊爵去本案土地，被告廖俊爵問我要做什麼，我叫他不要問那麼多，後來我開拖車進去，被告廖俊爵有問我是不是偷倒東西，我說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350、405至406頁），惟此部分已與其警詢所述上情明顯不符。參以同案被告張翔政前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稱：當時我倒完之後，請被告廖俊爵載我去臺中辦事，但後來我自己開本案曳引車離開，我不知道被告廖俊爵為什麼跟著我（見原審卷第350頁），復於同日供稱：我先開本案小客車找到傾倒的本案土地，後來再開本案小客車到交流道，再開本案曳引車云云（見原審卷第350頁），就本案小客車何時出現在本案土地附近，先稱是其傾倒後因要請被告廖俊爵載人才出現，後稱是傾倒前其本人即駕駛該本案小客車找到本案土地，所述互有矛盾，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翻異之詞可否憑採，即有疑義。又此亦與被告廖俊爵自陳其當天確有先駕駛本案小客車至本案土地，嗣於交流道與駕駛本案曳引車之同案被告張翔政會合乙情歧異。顯見同案被告張翔政於原審上述翻異供述，無非事後袒護被告廖俊爵之詞，自不足採為對被告廖俊爵有利之認定。
　㈣辯護人雖以被告廖俊爵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爵，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等詞為被告廖俊爵置辯。惟按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其他共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尤其在行為人係複數之情況下，倘於事前或事中預見其結果，猶出於默示之犯意聯絡，分工合作，終致結果發生，即應就犯罪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換言之，數行為人基於對被害人為犯罪行為之犯意聯絡，於該行為實行之前或行為之際，若在主觀上已預見自己或共同正犯可能之犯罪行為有足以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性存在，卻仍容認、默許共同正犯為之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均屬故意之範圍。是被告廖俊爵雖未親自為清理廢棄物之行為，然其先至本案土地現場勘查，嗣與同案被告張翔政共同前往本案土地，並在旁把風，待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完廢棄物後，兩人始各自駕車離去，業已認定如前所述，況被告廖俊爵於警詢時陳稱：我是受張翔政委託去本案土地檢查土地性質，他可能是怕曳引車的車輪會陷在本案土地內卡著出不來等語（見偵卷第91頁）；偵查時陳稱：我是開拖車的，是聯結車司機，我跟張翔政用電話聯繫，我依照他的指示，開到本案土地，我有問他要來倒料嗎，他說他空車等語（見偵卷第178頁）；於原審112年4月25日準備程序中自陳：張翔政自己開車進去本案土地，他出來後我有問他是不是要偷倒料，他說沒有，我也沒有進去查看就離開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01頁）；於原審113年3月28日準備程序中陳稱：張翔政只叫我開去本案土地，我後來有問他車上有沒有載料，他說沒有，本案曳引車在現場做何事我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313頁），則被告廖俊爵之職業既為聯結車司機，其就聯結車、曳引車等車上是否載有貨物之行駛狀況差異應十分瞭解，即其對於曳引車是否為空車亦或是載有廢棄物應可區辨，是同案被告張翔政所駕駛之曳引車前往本案土地傾倒完廢棄物後，前後行駛及車斗之狀態差異被告廖俊爵應可明顯區分，且其前開所述，亦可徵其知悉同案被告張翔政前往本案土地是為了傾倒廢棄物，因裝載滿車之曳引車始有陷入土地之可能，「倒料」亦屬於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時常用之詞彙，被告廖俊爵即因知悉同案被告張翔政係傾倒廢棄物，才會於警詢特別表示有詢問同案被告張翔政是否欲「倒料」，同案被告張翔政表示沒有，以此欲顯示其沒有參與同案被告張翔政清理廢棄物之犯行而脫免責任，然從其上開所辯，反可證其知悉先行勘查土地是為了要確認同案被告張翔政所駕駛、裝載廢棄物之本案曳引車是否可能會有陷於本案土地之風險，其後與同案被告張翔政一同至本案土地亦係替同案被告張翔政傾倒廢棄物時把風。故被告廖俊爵主觀上知悉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要清理廢棄物，其等間就本案犯行存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致本案犯罪結果發生，被告廖俊爵即應就犯罪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辯護人以被告廖俊爵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實際從事廢棄物清理、傾倒廢棄物者為駕駛曳引車之駕駛，非被告廖俊爵，主張被告廖俊爵與同案被告張翔政不應論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共同正犯，即難採憑。
　㈤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貯存、清除、處理」之定義，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之授權所頒定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之定義分別如下：「一、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二、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理：指下列行為：㈠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上開辦法既係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制定頒行之行政命令，並仍有效施行之中，自應依其定義認定廢棄物相關業務各項行為之性質。再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34號刑事判決參照）。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載運其承包工地產生之營建混合廢棄物至本案土地丟棄，而本案土地並非貯存廢棄物之場所，其擅自將上開廢棄物傾倒於本案土地上，係屬違法處置廢棄物之行為，屬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處理」行為，至為灼然。
　㈥被告廖俊爵雖曾辯稱：我進入本案土地是為了要幫同案被告張翔政看土地地質，但我不清楚他為何要我去看地質及他要做甚麼，本案土地是同案被告張翔政找的，我只是受他委託去檢查該地之土地性質云云（見偵卷第89至91頁），然被告廖俊爵於原審已供承：我沒有土地性質的相關專業執照（見原審卷第313頁），被告廖俊爵既不具備檢測土地性質之專業證照，同案被告張翔政何以委託其檢查土地性質而令其先至本案土地勘查，況且同案被告張翔政亦未曾稱有令被告廖俊爵檢測土地性質等語，被告廖俊爵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採。
　㈦被告廖俊爵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聲請再傳喚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以證明被告廖俊爵與張翔政無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等情（見本院卷第113頁），惟證人即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已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且全案事證已明，故無再傳訊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廖俊爵與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共犯本件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俊爵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㈡被告廖俊爵與張翔政就其等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廖俊爵前因重傷害案件，經本院於100年3月17日以100年度上訴字第26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並經最高法院於同年6月15日，以100年度台上字第3192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07年10月12日縮刑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7至40頁），其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構成累犯。本院參酌偵查及公訴檢察官已於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審理程序中敘明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記錄及依法應加重之理由，就前階段人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加以闡釋說明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罪質雖均不相同，然被告廖俊爵於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3年餘之時間，故意再犯本案，顯見法遵循意識不佳，前案徒刑之執行警惕效果不彰，衡酌對被告廖俊爵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致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原審法院因認被告廖俊爵之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廖俊爵與同案同案被告張翔政2人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從事本案棄置廢棄物犯行，罔顧公益恣意違法，所為損及政府藉嚴審、控管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無視此舉將造成臺灣土地生態環境之破壞，對整體環境及國民衛生造成危害，所為應嚴予非難，且未依臺中市環保局之通知前往本案土地清除廢棄物，有臺中市環保局112年3月9日中市環廢字第1120022782號函（見原審卷第61頁）附卷可稽，兼衡被告廖俊爵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司機，月收入新臺幣（下同）20,000多元，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各94年次、106年次，要撫養父母（見原審卷第417頁）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並說明被告廖俊爵供陳沒有獲得任何好處等語（見原審卷第419頁），尚無從遽認其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犯罪所得等旨。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並無可採如前述；另刑之量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辯護人以被告廖俊爵所擔當之角色，只是開小客車前往現場現勘，主張其刑度應較同案被告張翔政為輕等語，惟查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規定所列情狀，審酌被告廖俊爵犯罪之一切情狀而量刑，已如前述，對此，檢察官亦表示稱：被告廖俊爵自始矢口否認，與張翔政自始坦承犯行的態度相左，故原審量處被告廖俊爵較張翔政較重之刑並無不妥，請駁回被告廖俊爵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被告廖俊爵上訴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子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發
　　　　　　　　　　　　　　　　　　　法　官　尚安雅
　　　　　　　　　　　　　　　　　　　法　官　許冰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粟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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